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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95         证券简称：芯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1-093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

披露了《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申报稿）》；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芯海科技（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等文件；并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26 日分别披露上述申请

文件的修订稿。 

公司及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对《芯海科技（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三次修订稿）》、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等

文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现就本次修订涉及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根据审核要求，在问题 3 的回复中补充说明了营业成本各组成部分的测算依

据，在问题 4 的回复中补充完善了相关投资不构成财务性投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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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申请文件 

会计师关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其他申请文件已根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修

订情况同步修订。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